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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

若干规定》的修订说明

沪深港通机制开通以来整体运行平稳，在扩大资本市场

双向开放，引入境外长期资金，增加内地居民境外投资渠道

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。为进一步完善沪深港通机制，我会修

订《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若干规定》（证

监会令第 128号，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。现将有关修订情况说

明如下：

一、修订背景

近年来，有部分内地投资者在香港开立证券账户及北向

交易权限，通过沪深股通交易 A股。目前此类交易总体规模

不大，交易金额在北向交易中的占比保持在 1%左右。投资

者数量约有 170万名，但大部分无实际交易，近三年有北向

交易的内地投资者约有 3.9万名。此类证券活动与沪深股通

引入外资的初衷不符，且这些投资者中 98%以上已开立内地

证券账户可直接参与 A股交易，两种途径交易有发生跨境违

规活动的风险，也给市场造成了北向交易中有不少所谓“假外

资”的印象，不利于沪深港通的平稳运行和长远发展。

为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，依法加强对跨境证券活动的监

管，保护内地投资者合法权益，稳定市场预期，维护沪深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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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平稳运行，我会决定修订《规定》，规范内地投资者返程

交易行为，对所谓“假外资”从严监管。

二、修订内容

本次将《规定》第十三条第一款修订为，“投资者依法享

有通过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买入的股票

的权益。沪深股通投资者不包括内地投资者。”沪深交易所同

步修订的沪深港通业务实施办法对内地投资者具体范围等

做进一步明确，内地投资者包括“持有中国内地身份证明文件

的中国公民和在中国内地注册的法人及非法人组织，不包括

取得境外永久居留身份证明文件的中国公民。”

为顺利推进规范工作，保护存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我

们做了过渡期安排。自规则实施之日起，香港经纪商不得再

为内地投资者新开通沪深股通交易权限。政策实施之日起 1

年为过渡期，过渡期内，存量内地投资者可继续通过沪深股

通买卖 A股。过渡期结束后，存量投资者不得再通过沪深股

通主动买入 A股，所持 A股可继续卖出；无持股内地投资者

的交易权限由香港经纪商及时注销。

下一步，证监会将坚定不移稳步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双

向开放，持续完善沪深港通机制，便利境外投资者投资 A股

市场，深化跨境监管执法协作，切实维护沪深港通和两地市

场的平稳运行和健康发展。

特此说明。




